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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呂靜怡
電話：7320415轉5322
傳真：7323181
電子信箱：a251006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新園鄉鹽洲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6月6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社婦字第112232245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4563756_11223224500_1_4563756_11223224500_1.pdf)

主旨：有關受理申請「111學年度第2學期屏東縣兒童托育津貼

（限低收入戶、寄養家庭兒童）」1案，請貴單位廣為宣

導，並於本（112）年7月17日（星期一）前檢具說明八表

件函送本府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屏東縣托育津貼自治條例辦理(如附件)。

二、本縣學齡前就讀公私立幼兒園之低收入戶及寄養家庭幼童

得申請本項托育津貼。

三、幼兒園符合上開自治條例第四條「相關人員」之申請人資

格，就讀幼兒若符合請領資格可造冊送交鄉鎮市公所代為

申請托育補助，並由本府複審後將款項匯入各幼兒園。

四、請貴單位通知所屬符合申請資格者，至兒童戶籍所在地鄉

（鎮、市）公所於期限內提出申請。

五、各公所受理案件後，請至本府社政系統進行登打及初審作

業，另請務必核對領款人身份證字號及匯款局帳號是否正

確，俾利順利撥款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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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公立幼兒園(含鄉鎮立幼兒園，2-4歲免學費）、非營利幼

兒園、準公共化幼兒園、大班免學費已領取5歲幼兒免學費

教育計畫（含免學費補助和弱勢加額補助）（105年9月2日

至106年9月1日出生），不得重覆領取本項托育津貼，申請

人如以虛偽不實之申請接受補助或重複申請者，應停發本

項補助，並追回其已領取金額，涉及刑事責任者，將移送

法辦。

七、另領取其他津貼補助者（如：中低收入家庭幼童托教補

助、原住民幼童托教補助），得補助其差額。

八、應備文件如下，其中「申請表」可逕上本府社會處網頁

（https://www.pthg.gov.tw/planjdp/cp.aspx?

n=97E610626B9F499E）下載。

(一)申請表

(二)低收入戶證明或寄養合約書

(三)繳費收據黏貼表（請檢附112年1~6月份繳費收據正本）

(四)幼童郵局存簿封面影本（無幼童郵局存簿封面影本須附

切結書）

(五)111學年度收費標準（若所檢附繳費收據未超過補助金額

時，才須檢附，並加蓋幼兒園戳記為憑。）

九、請本府教育處輔導符合資格者於期限內向兒童戶籍所在地

鄉（鎮、市）公所提出申請。

正本：本縣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、私立幼兒園001371251006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屏東
社會福利服務中心、鹽埔社會福利服務中心、內埔社會福利服務中心、潮州社會
福利服務中心、東港社會福利服務中心、枋寮社會福利服務中心、恆春社會福利
服務中心、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屏東分事務所、九如社會福利綜
合館、竹田老人文康中心、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南區辦事處、本府教育處

副本：本府社會處社會工作科、本府社會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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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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